
 

 

 

 

 

 

 

 

 

税务评论 
 

雇佣关系 
 

2017 年 11 月 3 日，原讼法庭驳回了香港税务局局长（“局长”）就税务上诉

委员会的一项裁决提起的上诉（案件编号 D11/16），该裁决涉及纳税人作为工

作坊导师及评卷员所获酬金（税务局局长 诉 Pang Fai；案件编号

HCIA2/2016）。在确定案件中是否存在雇佣关系时，除采用控制标准以及经济

现实标准等常用标准以外，原讼法庭判决还探讨了应采用的原则。本文介绍了案

件中采用的主要标准以及验证方法。 

 

背景资讯 

 

所涉纳税人为一名注册会计师，因向香港会计师公会提供工作坊导师及评卷员服

务而获得酬金。本案争议点在于二者是否存在雇佣关系，以及应对该纳税人从香

港会计师公会获取的酬金征收利得税（基于劳务合同关系）还是薪俸税（基于雇

佣关系）。 

 

局长将该酬金评定为雇佣所得并发出补加薪俸税评税。及后，税务上诉委员会于

2016 年 6 月 20 日裁定本案不存在雇佣关系，且相关工作是基于劳务合同下开

展的。故此，所获酬金应课缴利得税。局长就税务上诉委员会这一裁决提出上

诉。最后，原讼法庭于 2017 年 11 月 3日作出判决——判决维持税务上诉委员

会的裁决，并且驳回局长上诉。 

 

常用标准 

 

在确定所涉人士和机构之间是否存在雇佣关系时，通常采用的标准有以下： 

 

1. 控制标准——确定所涉人士是否受该机构控制。 

2. 参与标准——确定所涉人士是否在该机构内担任职务。 

3. 经济现实标准——确定所涉人士获取的收入是否在实质上来源于该机

构，且该人士是否需要承担资本风险。 

 

在此案件中，税务上诉委员会认为，仅依据控制标准和经济现实标准来加以判定

时，局长的看法可受认同，即，此案件中存在雇佣关系。例如，由香港会计师公

会控制工作坊教材内容、工作坊举办的时间和地点，以及考卷评改的时间计划。 

 

所涉纳税人在工作坊及课程架构方面须遵从香港会计师公会的指引；须完成培训

课程和简介课程；此外，还须根据香港会计师公会制定的评卷标准对考卷进行评 

 

作者： 

 

香港 

谢梓博 

税务合伙人 

电话：+852 2238 7499 

电邮：tojasper@deloitte.com.hk 

 

蓝章慧 

税务高级经理 

电话：+852 2852 5636 

电邮：vilam@deloitte.com.hk 

 

 

 

 

 

 

 

 

 

 

 

 

 

 

 

  
 

税务 

期数 H79/2017 – 2018 年 2 月 27 日 

mailto:tojasper@deloitte.com.hk
mailto:vilam@deloitte.com.hk


评改。该纳税人无须承担财务风险，而是基于其为香港会计师公会提供的服务获取酬金。 

 

整体事实验证方法 

 

然而，税务上诉委员会认为，对此案件采用上述标准是不恰当的，因为这种做法忽视了本案的特殊性。香港会计师公会开

展相关专案的目的不在于获取财务收益。本案中的纳税人亦非出于有偿工作的目的而提供相关服务，而只是作为专业人员

在其所从事的专业领域投入时间和精力后获得了一笔代表心意的酬金作为答谢。纳税人提供相关服务的目的是通过其专业

维持正常教育专案的开展，和帮助期望进入其所处专业领域的人士通过此类项目并获取必要资格。此外，由于所涉酬金金

额相对一般雇佣合约酬金较低和不相符，所以纳税人亦未打算从中获利。 

 

从整体情况进行裁定，税务上诉委员会认为本案并不存在雇佣关系，而纳税人是依据单独的劳务合同提供服务。原讼法庭

亦采用相同方法，维持了税务上诉委员会对本案的裁决，并且驳回了局长的上诉。 

 

结论 

 

税务上诉委员会和原讼法庭均采用了整体事实验证法，这一方法已作为多个案件的基本指导方法。 

 

虽然《税务条例》释义及执行指引第 25 号（修订）所述常用测试标准（即，控制标准、参与标准以及经济事实标准）可

能适用于众多案件，但在确定某人是否存在雇佣关系时，此类标准并非唯一且最为重要的指标。此类指标的适用性及适用

程度均须取决于特定案件的具体情况。 

 

因此，根据税务局基本指导方法，任何案件均应考虑全部事实以判定是否存在雇佣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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